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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向海致敬政策 海洋資源永續經營

經環團綠色和平組織指出，全臺灣有 13 段海岸線亟需相關機關積極解決
髒亂問題。配合行政院淨灘活動，本署中區分署積極辦理彰化縣海岸廢棄
物清理開口契約採購作業，開標後迅請廠商以大型機具完成漁網、保麗龍
及漂流木等 309 公噸廢棄物清理，充分展現高效能執行力。

藉由這次公私協力聯合淨灘結果，以及清理經驗深刻瞭解，海岸廢棄物須
各界群策群力攜手合作，才能避免海岸污染造成生態浩劫。透過整合地方
與中央資源及力量，讓臺灣成為真正的美麗之島，確保海洋資源的永續經
營與發展。

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新裝上線

本署原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於 88 年上線，提供總署及各分署、辦事
處辦理非公用業務使用，因系統老舊不足因應業務推動需要，及配合行政
院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，辦理資訊資源向上集中，故納入 104 年 - 107 年
財政部「建構財政雲端服務網計畫」，採雲端共構服務架構辦理系統再造
，以改善非公用財產管理整體作業流程、提升應變能力及強化資訊分享，
加速行政流程簡化、落實內部控制機制。新系統主要作業功能包括接管、
勘查、出租、出售、占用、撥用、借用、改良利用⋯等20餘項業務之案件
管理、契約管理及帳務處理等，於 108 年 9 月 2 日完成上線使用。 

解決企業用地需求，協力釋出國有非公用土地

本署配合政府推動臺商回流產業政策，以讓售、出租、委託經營、結合目
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開發、專案設定地上權等多元方式釋出國有非公用土
地，協力解決企業用地需求。。

配合政府大力推動社會住宅政策，協助興辦機關
取得所需國有不動產，實現居住正義

本署配合政府大力推動社會住宅政策，已協助地方政府完成撥用 35 處國
有土地及 2 處國有房地（土地面積 21.54 公頃，房屋 10 戶）興辦社會住
宅，並保留 591 筆國有土地（面積 46.09 公頃）供住宅主管機關辦理社會
住宅先期規劃。未來將持續依住宅法等規定提供國有不動產予各興辦機關
，以利推動社會住宅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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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令宣導

專案設定地上權介紹 如何參加國有房地之標租 都更分回房地標售及帶看屋服務 國有非公用土地文化資產認養維護

法令宣導

修正「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」

就國產署或所屬分署擔任遺產管理人案件，聲請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
之請求基準由遺產總值 1 ％ 調整為 1.5 ％，合理反映代管遺產作業及人力
成本，增加律師、地政士等專業人士擔任遺產管理人意願，可望減少法院
指定國產署擔任遺產管理人案件數。

修正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」

修正後訂約權利金底價計算基準與逕予出租年租金之計收基準一致，避免
民眾混淆，且與現行計算基準相較確有調降，提升民眾投標意願，促進活
化利用國有土地，減輕標租機關管理負擔；修正後將檢測土壤報告之檢附
時點提前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3 個月內，或出具願負土壤污染改善整治等責
任之切結書，始由得標人繳納訂約權利金、履約保證金，並與標租機關簽
訂租約，以利日後責任歸屬，避免履約爭議，預估受惠對象為有標租國有
非公用不動產意願之民眾。

修正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」

配合內政部推動廢止核發印鑑證明政策，刪除本作業程序內申請書等文件
需蓋用印鑑章及檢附印鑑證明之規定，並配合修訂得由立書人親自到場驗
證、委託他人代理、經依法公證或認證，或由地政士依地政士法規定辦理
簽證等多元認證方式；申購之不動產於申購人繳清價款後，買賣契約成立
，標的物之稅賦宜按日分算，自繳清價款次日起由承購人負擔，減輕申購
人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地價稅、房屋稅、工程受益費等賦稅負擔，預
估受惠對象為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人。

招標訊息

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

標售訊息

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

標租訊息

北區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區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區分署

招標設定地上權


